AT S 2 T 2]k

114# B £37%F %5375

hAGEE A PR

FABMAFEF AP ERE S SHRBRT RAOF (1134
B F 181945 ) » AL Mg fe i ¢ Jj‘%ﬁ; WLEF AT
Bz frit > SR T ERENFHEE FIL T 40T

#21% WA A B A
4ok PR foo

R N »r%gfg_;b%grsxw\igf;n] TAE TR AR
2FLARAPEL P 0 b LAY BT A 2
4

)
ow o
R

&

\E\-j

#nt

*

(- ¥k % 14 fmﬁ‘ » T3 AE %30 F 1T~ %3
39i% % 138 2 {[ &4 r’d““E’»Efj B 2 2 H300F % 178 0 B~ g
Pl %100 F 1 e Fo 2 §Ib— S/ B o 42 fé,;ag@
AP TR TIRB A R22E %3 F I MR F 5
REFRBFFIZFIIEFIELSER AR 2ZZ R 550
¥ % o

(A - FLEREAIPIBEIRE 2 ZRGIRL PP Rk
)E R ODEE M B T 0 - £ 2 F e g B R o

(ZO#2 G FerzZ FREAZPEE AR R F22 %30
TE 2R el TR REL o

-

%— 7



2

}~4

R A A2 F A A RS B S T Y
PHrzA  REBTIERIFHFIERF - PREAR 51
P LA MRS IFAZE o R EAZE S I ITHEBRSR B

» LT LA BT H B2 1R > B ECEE R oA
STAET B F 20 RYERL T AT B EETHP
7o PRt LRt L phad s pos £
Bos A EFIE 0 A A TS 20T 0 RL B 2R
rArfEE R T *‘s?ﬂ\l‘%é P2 IR R~ RIS AN R 2
B A TR R Bed 2 T L 7] B AT E
e o
)

ﬁ%%%ﬂﬁ%r=~ B2 00t =) 2 ‘
A BT 4 BT - FA RRES IJ—‘S’,; ) 0% G 2R
AR aRRn Kl E s (FEEENE BAYT
FARSE A2 A e EE S R A
FFEMAFRREE AT T 2270 1
WARGFTEF > FRANZFTAEFIBFIFZRET B3 7
2 A ded 2 TR 0 MR AT e T ok B R AAE R R 9%
HicfEd > MR ERLEA 2T Rt B 2 e £ iR
ERTAER2 S35 R T B3 7 24 A Bk E AT 2 o
AEPNF A R B INA D g -
TAVESATE R T > P BIEE R 2 E L AT HNGT L& A
2 st g 2| 2 Pﬁmﬁﬁﬁﬁhﬁr

(“
ﬂ
—=i
N
o
<
\."AL

4

&«

q
(w
LN

= F] F'\.&}%'_E_
SUREIE Y N e ﬁﬁzéﬂﬁﬁ'ﬂqzz% ) AR o

g ARRED R T R F R LA AN G, ©

Qe N SRR AR BRI & ﬁ]'/r ERL R S L ﬁ’ﬁ i

:\:"’L/i , ;% fﬁﬂ'szt}f}BSl’;:iZ‘)v‘ZiE'\ G\’ )J;; gL egé\zg B i
7 2R



Pt T BRIV EFFRIE F2T3E2Z1F 15 ~ $2990% % 158 =

o~ $ 3100822 %:45471;%;2@ » Hidded 2 o

AEERBT AP RRASDT O RRT EEY TR R .

v b Y R 114 =& 9 : 19 2
MEFe R E F LR

moF g j\)ﬁpaﬁ}@ﬁgﬂo

o PRAZL A R EE 200 P ARE DN HFE R T

KOt I 5 H A A PRI K o BRI RS 15207

RN E NI N E= - 3 ééi"‘ﬁ BA) o

EE P BE R o A AT Ao A S RY > SR

B R F L B mPF 2308 fﬁﬁ,‘/%ﬁig‘izxﬂi—

Az p s

& 3

\:-\

v 2= E 2y 114 = 9 3 19 2
it %
Pt
fofEd M % ==
-+

MEFTHHERBEGEFAZTE ML E Z7EITI4EI? 1697
ﬁj?S#IgBMOm’J»QIM § 22 fofad
Z10% 16p 4= > 4& 2 »t & 2 15
P 5 H 2500 % 3 3 R 4E r gy
T2 ¢ R EE F4EES000
0-0000-00005.tk = © 4oy — 2y
* g iT oo ARG DINFIE o

’

TR EAATAAR R F o A3E 110 T F B
MAATERIRA T E & o LR MBS HA L {IF Xt

#
FWIRAE ALY 1 5E T F YA H AL R

-

9\

A

i

%



UT«‘:EY,J_%o

2% % 3390F % 158

LREPp e AR AR E 200 > MUIEHERARAARNT Z A2
P o bE T RS O R A LA H 500 AT )
__%o

113# & 5 % 181945¢

A 2 Zoh#E 7 30Kk (m00#E0* 0P 2)
2O00% O% OOB0£0005 4+ 22
B % & A 25— HaBh 0 200000000055
FABRL TR BB ?:‘;f;fé LR kRS
o AR B EF R GIRT TR EA AT

=% EF
- CZHRBVIELMEBESRES B AR > VR AR
A EITE PR ZEF PR ATE Ea;ﬁl!ﬁh 1y A =
A e 70 AT RIBAEEZ FIERB 2 A R TR 0 AR
113#87 16p T = 5> 5 HBEF &L LINEFF
f?/‘r?- EJ»JA%@%\EME Pz Ard 184,474~
R R AR T ERE o 0 BH Y PR P BTG
T # P2 5L000000000000005L = (T AEER AR S ) AR A
ER L E R A HHLINERAL TSI ) 2 v B
@&ﬁ’lkﬁﬁbﬁ%4 WH AR A O OO0
0008442 22 2 $ (R ia14) i rl‘éi £ LB 2
2 e T e IR | 2R & ﬁ;‘-’;—# s R AT RELRAS

A

3-\

MO E R A BIER 2T L 3T Y B’»Ej&,ﬂ,lﬁv 1B o FRI%IT L
I?ﬁ];\ﬁﬁ’» BB 2k 2 T P H A2 tFE R
B L
T}

@t’\' ﬁ 2 :E; m - EJ é—: ’ El_\%/\
SR I 5 Ao A AT 2 IR
SN EE e A TR 2 's: £24

(Q,



2R o A Ao £ AT

B TN T2 &R
R AP R0l NI ’E BAR LG o fRovt & AT 20 TRk
F24883 B ’fl;’%/@’%EP o
S REZREE CRT THD A ERE S N hAEL ke
X S D BE NS
- HERFEZ FRET
KoL A s FHEEF
1 M2 2o vEaz2 kg T8 4
¢z it M2 TR 14447
BARE Y BB IE S 2 A
+5 Thgm 259 -
2 IR FTREETE G otk il 2 F F
dp 77
3 |(1)& 3% 4 T B Bt R S Bl20To 2 ¥ R
PF2_4p%
(D7 YT TR &2
i 2 #c ¥ Messenger ¥
ERCA o A I A
£ LINE % 3% & & &
B~ 8P EP ok
PRl
4 (D kmte= &= L AT (NEPF BEHES 42
A2 E Pl %@ﬁiiﬁo
(D)7 F3e s B B R 3 (2P o £ 977 2 4 R 5
LRI E 2 T AR B ﬁﬁ%ij@ﬁ%%é
BB RS >~ ERAETH R R 2T
FAE-FEELR
5 kA E2 P ET LG (EHEINERT
”}S LoD B A bl o F
113# 8% 13p 111 # B

-]



(\ER)

tR 27 F % DDHT481 5L & = B2
A~ AT R S 2R
I 1992757 G HER
R~ BT RLINE 35
G Rl ~ T 2RE AR
W EEER - 7R
B A T AR~ b dRER
Btk 22 b P LR
AMEALLE
VAL RS E 0 R E % 300E B 138w 2 % 3390F &
178 2 Fes2v i Bopd > 2 22 5 30EFEF 1R~ 2B 402
F2E R iEFI9EFIH SR FEBERE - Hirr g
T EEd X etk 2 S la&x%’#ﬁtiﬁ)iﬁé’é
PLERZ BRTLATRT ) A T A% o A - RS (T
o R0 R RS 0 LRSS
o iR AlE R0 BT o £ 2 FTEt g o o
AR PRI AT47 > 2 53812 1 F 198 ~ &
3;@%&3;, AR A - 7]
s iRAEFEE R 201E R 1 AT O o

N

I

poR
f“/‘?%ﬁ'% PEN 3
S % . ® 114 & 3 2 p
w % F ANk

v B EN B 114

-h_‘\
I

=
p—
©
pan!

T

w®
St
mi



Z AR FZrG J‘zg‘%’,fffé Ak AR

_..—\

AR %*m’f?é iﬂ*‘ 717 5

SRR AR R B AR R A
4 %z“%i%@i"ﬁt G

Iy

SRR EE R R EL AT kR 2 s S 9T
AV EERE PR

Z o~ FF AR b A e ek o

Wy
—

"'ﬁ’ﬁ‘:ﬁruiﬁ«"””ﬁﬁﬂ'
AT A BBz My AHA Y J1F AdF
FR-RAE kA P T ENT YRS BRI S
' £

s 2

Fif %

AR TR SEHPER R REER | A
2

Lo Fregk prl13#87 Tp 17p85F > p § % § [113#87 18p 1 5F 123~
(#2) |F T ERAR > $EE 0 WLINE» HRE32e 3
FrRYEA o AP
Fo R EApAE R A EIRRES 2 0 R
LN E R R

a2

2 | gTT [r113#87 18R ¥ @ mp FoFo 13287 181
(2) |f F T EMRAR > BEL gt BLINE BRr25 4 37
ERT T EA R AT
B § kg BAEF £IRIE
= 0 RE KNP CE T

(%)
=
Rl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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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　
114年度金訴字第53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李徐稜




指定辯護人  姚智瀚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李徐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緩刑貳年，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所示和解書所載之內容履行完畢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李徐稜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法律適用：
(一)核被告李徐稜就本案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被告於洗錢過程中所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低度行為，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(二)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不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(三)被告係以幫助之意思為本案犯行，為幫助犯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 
三、量刑審酌：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雖非實際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然其應知悉現今詐欺集團橫行、犯案猖獗，多利用他人之帳戶詐財之事，仍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充作轉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之工具，助長詐欺犯罪，而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，然考量被告並未直接參與詐欺犯行，犯罪情節較輕微，兼衡被告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得利益，告訴人等所受之損害，被告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等情，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及前科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折算標準。 
四、緩刑：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，所為固有非是，惟念其犯後終坦承犯行，更積極和解等情，態度尚可，因認其經此偵、審程序及前揭刑之宣告後，當能知所警惕，信無再犯之虞，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，認為前揭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，以啟自新。另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約給付和解金，以確保被告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和解書內容履行，又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，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，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，被告如於緩刑之期間內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者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依刑法第75條之1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，併予說明。
五、沒收：
　　被告本案雖獲取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約定賠償，是本院認如再對被告諭知沒收犯罪所得，實有過苛之虞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洪松標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
附件
		和解書內容

		備註



		被告李徐稜應給付告訴人李雅婕新台幣1萬5000元，並自114年10月15日起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2500元至李雅婕所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-0000-0000號帳戶。如有一期不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。

		被告與李雅婕於114年9月16所簽立之和解書









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：　　　　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李徐稜　男　30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李徐稜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，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，竟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，於民國113年8月16日下午某時，為償還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LINE暱稱「李晃興」之詐欺集團成員代其繳納之新臺幣1萬4,474元電信費，竟依「李晃興」指示，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郵局帳戶）租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陳經理」之詐欺集團成員，並將該帳戶提款卡置於其住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之信箱(設於該址1樓)供「陳經理」拿取，及告知「陳經理」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、網路銀行帳號密碼，而容任他人將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，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，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，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，詐欺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，致該等人均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並旋遭提領殆盡。嗣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發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李雅婕、蘇育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李徐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坦承為償還「李晃興」代其繳納之電信費1萬4,474元，而租借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予「陳經理」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李雅婕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



		3

		(1)告訴人蘇育平於警詢時之指訴
(2)告訴人蘇育平提供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存摺內頁明細照片各1份

		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



		4

		(1)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
(2)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詐欺贓款之監視器截圖畫面、提領詐騙款項一覽表各1份

		⑴證明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⑵證明如附表所示之人受騙款項匯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旋遭提領殆盡之事實



		5

		被告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113年8月13日111年度竹帳訴字第557481號函文影本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司執19927號債權憑證影本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電子郵件截圖、通話紀錄截圖、行動電話聯絡人資料截圖、上揭郵局帳戶交易明細、網路查詢資料各1份

		佐證全部犯罪事實







二、核被告李徐稜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及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條、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。其所犯無正當理由收受對價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罪之低度行為，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以一提供帳戶行為，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至被告犯罪所得1萬4,474元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松標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藍珮華
所犯法條：　　
刑法第30條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洗錢防制法第2條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
　　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
　　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被害人

		詐欺時間、方式

		匯款時間

		匯款金額（新臺幣）



		1

		李雅婕
（提告）

		於113年8月7日17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李雅婕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完成金流認證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

		113年8月18日15時32分許

		5萬123元



		2

		蘇育平
（提告）

		於113年8月18日某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蘇育平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開通簽署金流服務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

		113年8月18日16時25分許

		3萬元

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　

114年度金訴字第53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李徐稜





指定辯護人  姚智瀚律師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

度偵字第18194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

罪之陳述，經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李徐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

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

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緩刑貳年，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所示和解書所載之內容履行

完畢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李徐稜於本院

    準備及審判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法律適用：

(一)核被告李徐稜就本案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

    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

   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被告於洗錢過

    程中所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低度行為，為

    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高度行為吸收，

    不另論罪。

(二)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不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

    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
(三)被告係以幫助之意思為本案犯行，為幫助犯，爰依刑法第30

    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 

三、量刑審酌：
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雖非實際遂行詐欺取財

    犯行之人，然其應知悉現今詐欺集團橫行、犯案猖獗，多利

    用他人之帳戶詐財之事，仍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使

    用，充作轉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之工具，助長詐欺犯罪，而

    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，然考量被告並未直接參與詐欺犯行

    ，犯罪情節較輕微，兼衡被告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

    所得利益，告訴人等所受之損害，被告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

    解等情，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及前科

    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折算標準

    。 

四、緩刑：
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

    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，所為固有非是，

    惟念其犯後終坦承犯行，更積極和解等情，態度尚可，因認

    其經此偵、審程序及前揭刑之宣告後，當能知所警惕，信無

    再犯之虞，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，認為前揭所宣告之刑，以

    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宣

    告緩刑如主文所示，以啟自新。另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約給

    付和解金，以確保被告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，爰依刑

   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和

    解書內容履行，又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，依刑法第

    74條第4項規定，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，被

    告如於緩刑之期間內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

    擔，且情節重大者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依

    刑法第75條之1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，併予說明。

五、沒收：

　　被告本案雖獲取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

    約定賠償，是本院認如再對被告諭知沒收犯罪所得，實有過

    苛之虞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就此部分犯罪所得

    不予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

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洪松標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
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

附件

和解書內容 備註 被告李徐稜應給付告訴人李雅婕新台幣1萬5000元，並自114年10月15日起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2500元至李雅婕所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-0000-0000號帳戶。如有一期不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與李雅婕於114年9月16所簽立之和解書 



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：　　　　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

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

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
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

附件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李徐稜　男　30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

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李徐稜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他人使用

    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，藉以取得贓款及掩

    飾犯行，竟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，於民國

    113年8月16日下午某時，為償還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LINE暱

    稱「李晃興」之詐欺集團成員代其繳納之新臺幣1萬4,474元

    電信費，竟依「李晃興」指示，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

    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郵局帳戶）租借予

    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陳經理」之詐欺集

    團成員，並將該帳戶提款卡置於其住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段00

    0號4樓之2之信箱(設於該址1樓)供「陳經理」拿取，及告知

    「陳經理」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、網路銀行帳號密碼，而容

    任他人將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。嗣該詐欺集團

    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，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

    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

    絡，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，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，

    詐欺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，致該等人均陷於錯誤，而

    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

    局帳戶內，並旋遭提領殆盡。嗣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

    發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李雅婕、蘇育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徐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為償還「李晃興」代其繳納之電信費1萬4,474元，而租借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予「陳經理」之事實。 2 告訴人李雅婕於警詢時之指訴 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 3 (1)告訴人蘇育平於警詢時之指訴 (2)告訴人蘇育平提供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存摺內頁明細照片各1份 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 4 (1)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(2)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詐欺贓款之監視器截圖畫面、提領詐騙款項一覽表各1份 ⑴證明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⑵證明如附表所示之人受騙款項匯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旋遭提領殆盡之事實 5 被告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113年8月13日111年度竹帳訴字第557481號函文影本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司執19927號債權憑證影本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電子郵件截圖、通話紀錄截圖、行動電話聯絡人資料截圖、上揭郵局帳戶交易明細、網路查詢資料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

二、核被告李徐稜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及第339條第

    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

    第2條、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。其所犯無

    正當理由收受對價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罪之低度行為，為幫

    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以一提供帳戶行

    為，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，為想像競合犯

    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至

    被告犯罪所得1萬4,474元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

    項規定，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松標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藍珮華

所犯法條：　　

刑法第30條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洗錢防制法第2條
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

　　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

　　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

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

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
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、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（新臺幣） 1 李雅婕 （提告） 於113年8月7日17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李雅婕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完成金流認證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 113年8月18日15時32分許 5萬123元 2 蘇育平 （提告） 於113年8月18日某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蘇育平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開通簽署金流服務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 113年8月18日16時25分許 3萬元 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　
114年度金訴字第53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李徐稜




指定辯護人  姚智瀚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李徐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緩刑貳年，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所示和解書所載之內容履行完畢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李徐稜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法律適用：
(一)核被告李徐稜就本案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被告於洗錢過程中所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低度行為，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(二)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不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(三)被告係以幫助之意思為本案犯行，為幫助犯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 
三、量刑審酌：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雖非實際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然其應知悉現今詐欺集團橫行、犯案猖獗，多利用他人之帳戶詐財之事，仍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充作轉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之工具，助長詐欺犯罪，而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，然考量被告並未直接參與詐欺犯行，犯罪情節較輕微，兼衡被告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得利益，告訴人等所受之損害，被告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等情，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及前科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折算標準。 
四、緩刑：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，所為固有非是，惟念其犯後終坦承犯行，更積極和解等情，態度尚可，因認其經此偵、審程序及前揭刑之宣告後，當能知所警惕，信無再犯之虞，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，認為前揭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，以啟自新。另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約給付和解金，以確保被告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和解書內容履行，又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，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，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，被告如於緩刑之期間內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者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依刑法第75條之1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，併予說明。
五、沒收：
　　被告本案雖獲取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約定賠償，是本院認如再對被告諭知沒收犯罪所得，實有過苛之虞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洪松標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
附件
		和解書內容

		備註



		被告李徐稜應給付告訴人李雅婕新台幣1萬5000元，並自114年10月15日起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2500元至李雅婕所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-0000-0000號帳戶。如有一期不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。

		被告與李雅婕於114年9月16所簽立之和解書









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：　　　　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李徐稜　男　30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李徐稜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，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，竟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，於民國113年8月16日下午某時，為償還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LINE暱稱「李晃興」之詐欺集團成員代其繳納之新臺幣1萬4,474元電信費，竟依「李晃興」指示，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郵局帳戶）租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陳經理」之詐欺集團成員，並將該帳戶提款卡置於其住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之信箱(設於該址1樓)供「陳經理」拿取，及告知「陳經理」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、網路銀行帳號密碼，而容任他人將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，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，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，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，詐欺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，致該等人均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並旋遭提領殆盡。嗣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發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李雅婕、蘇育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李徐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坦承為償還「李晃興」代其繳納之電信費1萬4,474元，而租借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予「陳經理」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李雅婕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



		3

		(1)告訴人蘇育平於警詢時之指訴
(2)告訴人蘇育平提供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存摺內頁明細照片各1份

		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



		4

		(1)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
(2)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詐欺贓款之監視器截圖畫面、提領詐騙款項一覽表各1份

		⑴證明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⑵證明如附表所示之人受騙款項匯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旋遭提領殆盡之事實



		5

		被告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113年8月13日111年度竹帳訴字第557481號函文影本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司執19927號債權憑證影本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電子郵件截圖、通話紀錄截圖、行動電話聯絡人資料截圖、上揭郵局帳戶交易明細、網路查詢資料各1份

		佐證全部犯罪事實







二、核被告李徐稜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及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條、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。其所犯無正當理由收受對價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罪之低度行為，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以一提供帳戶行為，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至被告犯罪所得1萬4,474元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松標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藍珮華
所犯法條：　　
刑法第30條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洗錢防制法第2條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
　　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
　　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被害人

		詐欺時間、方式

		匯款時間

		匯款金額（新臺幣）



		1

		李雅婕
（提告）

		於113年8月7日17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李雅婕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完成金流認證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

		113年8月18日15時32分許

		5萬123元



		2

		蘇育平
（提告）

		於113年8月18日某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蘇育平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開通簽署金流服務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

		113年8月18日16時25分許

		3萬元

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　

114年度金訴字第53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李徐稜





指定辯護人  姚智瀚律師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李徐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緩刑貳年，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附件所示和解書所載之內容履行完畢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李徐稜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法律適用：

(一)核被告李徐稜就本案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被告於洗錢過程中所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低度行為，為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

(二)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不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
(三)被告係以幫助之意思為本案犯行，為幫助犯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 

三、量刑審酌：
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雖非實際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然其應知悉現今詐欺集團橫行、犯案猖獗，多利用他人之帳戶詐財之事，仍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充作轉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之工具，助長詐欺犯罪，而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，然考量被告並未直接參與詐欺犯行，犯罪情節較輕微，兼衡被告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得利益，告訴人等所受之損害，被告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等情，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及前科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折算標準。 

四、緩刑：
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，所為固有非是，惟念其犯後終坦承犯行，更積極和解等情，態度尚可，因認其經此偵、審程序及前揭刑之宣告後，當能知所警惕，信無再犯之虞，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，認為前揭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，以啟自新。另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約給付和解金，以確保被告緩刑之宣告能收具體之成效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併予宣告被告應依附件所示之和解書內容履行，又此部分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，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，上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，被告如於緩刑之期間內未遵循本院諭知之上開緩刑期間所定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者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依刑法第75條之1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，併予說明。

五、沒收：

　　被告本案雖獲取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約定賠償，是本院認如再對被告諭知沒收犯罪所得，實有過苛之虞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洪松標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
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

附件

和解書內容 備註 被告李徐稜應給付告訴人李雅婕新台幣1萬5000元，並自114年10月15日起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2500元至李雅婕所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-0000-0000號帳戶。如有一期不履行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與李雅婕於114年9月16所簽立之和解書 



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：　　　　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　　　

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附件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113年度偵字第1819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李徐稜　男　30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李徐稜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，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，竟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，於民國113年8月16日下午某時，為償還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LINE暱稱「李晃興」之詐欺集團成員代其繳納之新臺幣1萬4,474元電信費，竟依「李晃興」指示，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郵局帳戶）租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、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陳經理」之詐欺集團成員，並將該帳戶提款卡置於其住所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4樓之2之信箱(設於該址1樓)供「陳經理」拿取，及告知「陳經理」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、網路銀行帳號密碼，而容任他人將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，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，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，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，詐欺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，致該等人均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並旋遭提領殆盡。嗣如附表所示之李雅婕等2人發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李雅婕、蘇育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徐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為償還「李晃興」代其繳納之電信費1萬4,474元，而租借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予「陳經理」之事實。 2 告訴人李雅婕於警詢時之指訴 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 3 (1)告訴人蘇育平於警詢時之指訴 (2)告訴人蘇育平提供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存摺內頁明細照片各1份 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 4 (1)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(2)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詐欺贓款之監視器截圖畫面、提領詐騙款項一覽表各1份 ⑴證明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⑵證明如附表所示之人受騙款項匯至上開郵局帳戶內，旋遭提領殆盡之事實 5 被告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113年8月13日111年度竹帳訴字第557481號函文影本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司執19927號債權憑證影本、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、電子郵件截圖、通話紀錄截圖、行動電話聯絡人資料截圖、上揭郵局帳戶交易明細、網路查詢資料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

二、核被告李徐稜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及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洗錢防制法第2條、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。其所犯無正當理由收受對價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罪之低度行為，為幫助洗錢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以一提供帳戶行為，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。至被告犯罪所得1萬4,474元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松標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藍珮華

所犯法條：　　

刑法第30條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洗錢防制法第2條

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

　　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
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

　　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
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
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、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金額（新臺幣） 1 李雅婕 （提告） 於113年8月7日17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李雅婕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完成金流認證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 113年8月18日15時32分許 5萬123元 2 蘇育平 （提告） 於113年8月18日某時許，假冒買家、賣貨便客服人員，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蘇育平佯稱：欲以賣貨便平臺交易商品，需依指示開通簽署金流服務云云，致其陷於錯誤，依指示匯款。 113年8月18日16時25分許 3萬元 





